
（
花
蓮
訊
）
花
蓮
縣
榮
服
處
於
日
前
舉

辦
「
一
〇
二
年
度
輔
導
榮
民
就
學
宣
導
說
明

會
」
，
鼓
勵
榮
民
踴
躍
升
學
，
並
協
助
順
利

進
入
適
當
的
學
校
就
讀
，
以
提
升
人
力
素
質

及
獲
得
就
業
所
需
的
專
業
知
能
。

該
處
副
處
長
葉
慶
聰
於
會
中
勉
勵
青
壯

榮
民
，
珍
惜
就
學
機
會
，
藉
此
強
化
個
人
職

場
競
爭
條
件
，
進
而
順
利
就
業
。
輔
導
會
第

三
處
科
長
蕭
振
嘉
表
示
，
輔
導
會
致
力
協
洽

教
育
部
暨
各
大
專
院
校
，
提
供
榮
民
就
學
名

額
，
提
升
榮
民
就
學
層
級
，
以
就
業
為
導
向

，
培
育
多
元
專
業
技
能
，
鼓
勵
有
升
學
意
願

的
榮
民
選
擇
適
當
學
校
就
讀
，
拓
展
人
生
。

會
中
邀
請
東
華
大

學
教
授
楊
熾
康
，
分
享

其
在
歷
經
軍
旅
洗
禮
後
，
如
何
完
成
雙
碩
士

與
博
士
學
位
的
學
習
過
程
，
與
現
階
段
推
動

無
障
礙
空
間
的
努
力
與
成
果
，
激
勵
與
會
榮

民
持
續
進
修
。
榮
民
們
也
踴
躍
發
言
，
針
對

各
項
就
學
措
施
提
問
，
除
藉
此
機
會
與
業
管

單
位
充
分
溝
通
，
更
肯
定
輔
導
會
對
榮
民
就

學
工
作
之
作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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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學 ． 就 業 園 地

您
想
就
業
嗎
？

請
來
榮
服
處
，

我
們
協
助
您
。

輔
導
會
就
業
服
務
網
：

h
t
t
p
:
//w
w
w
.
v
a
c
.
g
o
v
.

t
w
/v
a
c
/ip
r
e
d
r
a
.a
s
p

。

桃
竹
苗
區
職
訓
暨
就
業
博
覽
會

（
新
竹
訊
）
新
竹
榮
服
處
日
前
與
勞
委
會

職
訓
局
、
桃
竹
苗
區
就
業
服
務
中
心
，
於
清
華

大
學
聯
合
舉
辦
一
〇
二
年
「
桃
竹
苗
區
職
訓
暨

就
業
博
覽
會
」
，
吸
引
許
多
待
業
榮
民
眷
及
民

眾
參
與
。

此
次
活
動
邀
請
一
〇
五
家
廠
商
，
提
供
近

八
、
〇
〇
〇
餘
個
工
作
機
會
，
其
中
包
括
許
多

中
高
階
管
理
職
的
職
缺
，
吸
引
近
五
、
〇
〇
〇

餘
人
遞
送
履
歷
。

榮
服
處
處
長
林
夏
富
前
往
會
場
，
向
提
供

職
缺
的
廠
商
表
達
謝
意
，
並
關
心
榮
民
眷
求
職

情
形
，
祝
福
大
家
順
利
找
到
理
想
的
工
作
。

勞委會副主委郝鳳鳴（前右四）與新竹榮服處處

長林夏富（前左二）等，為職訓有成的學員們加油打

氣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萬恩霞提供）

◎

加
強
就
養
榮
民
遺

眷
救
助
服
務
問
題

問
題
七
：
公
費

就
養
亡
故
之
遺
眷
生

活
清
苦
，
但
一
直
無

法
得
到
相
關
補
助
，

輔
導
會
能
否
提
供
相

關
救
助
服
務
措
施
。

說
明
：

（
一
）
依
輔
導

會
「
榮
民
遺
眷
家
戶

代
表
證
核
發
作
業
規

定
」
：
無
職
業
遺
眷

得
申
請
遺
眷
家
戶
代

表
證
，
並
享
有
全
民

健
保
「
六
類
一
目
」

身
分
之
全
額
健
保
費

補
助
。（

二
）
另
依
輔

導
會
「
榮
民
榮
眷
遺

眷
急
難
救
助
及
慰
問

作
業
要
點
」
，
各
地

榮
服
處
提
供
亡
故
就

養
榮
民
之
遺
眷
的
服

務
照
顧
包
括
：

1.
就
養
榮
民
亡

故
，
自
亡
故
之
日
起

六
個
月
內
，
其
無
職

業
遺
眷
，
持
本
人
有

效
之
榮
民
遺
眷
家
戶

代
表
證
者
或
榮
民
證

者
，
發
給
一
次
性
重
點
救
助
金

新
臺
幣
三
萬
元
。

2.
因
疾
病
或
遭
逢
意
外
及

其
他
事
故
等
，
致
生
活
陷
入
困

境
，
可
申
請
急
難
救
助
。

3.
單
身
獨
居
無
人
奉
養
、

低
收
入
戶
、
持
有
中
度
以
上
身

心
障
礙
、
重
大
傷
病
證
明
或
經

榮
服
處
訪
視
確
屬
家
境
清
寒
之

遺
眷
，
於
每
年
三
節
前
，
由
各

榮
服
處
召
開
審
查
會
，
並
按
一

至
四
級
依
序
核
發
三
節
慰
問
金

，
至
預
算
支
用
完
為
止
。

（
三
）
有
關
就
養
榮
民
遺

眷
生
活
清
苦
者
，
除
輔
導
會
各

項
救
助
（
慰
問
）
外
，
另
已
要

求
各
榮
服
處
主
動
協
助
申
辦
地

方
政
府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身
分
（

低
、
中
低
收
入
戶
、
中
低
老
人

生
活
津
貼
、
特
殊
境
遇
家
庭
扶

助
等
）
及
救
助
，
並
積
極
連
結

地
方
社
福
資
源
，
俾
提
供
清
寒

遺
眷
經
濟
、
生
活
、
心
理
等
各

面
向
之
支
持
及
服
務
照
顧
。

           

（
第
一
處
提
供
）

◎

百
歲
榮
眷
比
照
百
歲
榮
民
辦

理
慶
生
問
題

問
題
八
：
建
議
百
歲
榮
眷

比
照
百
歲
榮
民
辦
理
慶
生
。

說
明
：
輔
導
會
服
務
照
顧

對
象
以
榮
民
為
優
先
，
目
前
礙

於
預
算
限
制
，
相
關
經
費
僅
夠

支
付
百
歲
外
住
榮
民
慶
生
，
各

榮
服
處
可
協
助
百
歲
榮
眷
向
各

縣
市
地
方
政
府
申
請
慶
生
慰
問

事
宜
。        

           

（
第
一
處
提
供
）

◎
放
寬
大
陸
親
屬
來
臺
居
留
期

限
問
題問

題
九
：
現
行
大
陸
親
屬

來
臺
探
親
居
留
期
限
為
二
個
月

，
考
量
期
限
過
短
且
增
加
往
來

機
票
費
用
，
建
議
放
寬
為
六
個

月
。

說
明
：
大

陸
地
區
人
民
申

請
來
臺
探
親
，

依
「
大
陸
地
區

人
民
進
入
臺
灣

地
區
許
可
辦
法
」
規
定
不
得
逾

二
個
月
，
不
得
辦
理
延
期
，
每

年
來
臺
不
得
逾
三
次
（
每
年
六

個
月
）
；
但
依
同
法
第
二
十
一

條
規
定
，
有
下
列
情
形
者
，
得

酌
予
延
長
期
間
及
次
數
：
懷
胎

七
個
月
以
上
或
生
產
、
流
產
後

二
個
月
未
滿
、
罹
患
疾
病
而
強

制
其
出
境
有
生
命
危
險
之
虞
、

在
臺
灣
地
區
設
有
戶
籍
之
二
親

等
內
之
血
親
、
配
偶
、
配
偶
之

父
母
或
子
女
之
配
偶
在
臺
灣
地

區
患
重
病
或
受
重
傷
而
住
院
或

死
亡
、
遭
遇
天
災
或
其
他
不
可

避
免
之
事
變
、
跨
國
（
境
）
人

口
販
運
之
被
害
人
，
有
繼
續
停

留
臺
灣
地
區
協
助
偵
查
或
審
理

之
必
要
，
經
檢
察
官
或
法
官
認

定
其
作
證
有
助
於
案
件
之
偵
查

或
審
理
者
、
人
身
自
由
依
法
受

拘
束
。

           

（
第
一
處
提
供
）

◎

對
於
未
妥
善
照
顧
榮
民
之
大

陸
配
偶
予
以
懲
戒
問
題

問
題
十
：
對
有
事
證
未
照

顧
榮
民
之
大
陸
配
偶
，
建
議
能
給

予
適
當
懲
戒
。

說
明
：
對
於
有
具
體
事
證

顯
示
大
陸
配
偶
未
妥
善
照
顧
榮

民
之
情
形
，
請
榮
服
處
本
權
責

主
動
積
極
防
範
處
置
，
並
協
請

移
民
署
、
警
政
單
位
、
地
方
政

府
社
會
局
等
其
他
公
部
門
，
施

以
公
權
力
協
處
，
若
有
犯
罪
事

證
，
則
請
報
警
依
法
處
置
。

一〇一年「榮民代表懇談會」問題與說明系列之四
與民有約

楊
百
世
是
出
生
在
屏

東
縣
佳
冬
鄉
的
農
家
子
弟
，

目
前
擔
任
國
立
高
雄
餐
旅
大

學
餐
旅
教
育
研
究
所
所
長
，

他
能
從
窮
困
環
境
破
繭
而
出

，
原
因
無
他
，
全
靠
努
力
不

懈
、
堅
持
到
底
的
毅
力
。

回
首
過
往
，
楊
百
世

仍
難
忘
成
長
歷
程
中
的
窮
困

歲
月
，
因
此
，
發
憤
圖
強
改

善
家
境
的
決
心
，
深
植
他
心

中
。
國
小
畢
業
後
，
考
上
佳

冬
農
校
，
家
中
雙
親
全
力
支

持
、
勉
力
供
應
，
使
得
他
更

加
珍
惜
讀
書
機
會
。

職
校
畢
業
後
，
他
進

入
復
興
崗
專
修
班
，
在
一
年

學
習
時
間
裡
，
他
盡
全
力
修

習
課
業
，
因
成
績
優
良
，
畢

業
後
分
發
至
空
軍
官
校
服
務

。
其
敬
業
樂
群
的
態
度
，
深

受
長
官
賞
識
，
榮
膺
保
舉
最

優
政
戰
基
層
幹
部
。
在
服
役

期
間
，
他
看
見
報
紙
刊
登
一

則
輔
導
會
「
師
資
培
育
訓
練

班
」
的
公
告
後
，
順
利
報
考

進
入
「
師
訓
班
」
，
因
而
改

變
其
人
生
。
楊
百
世
說
，
兩

年
「
師
訓
班
」
的
培
訓
，
讓

他
學
到
不
少
，
也
如
願
以
第

一
志
願
分
發
至
高
雄
市
瑞
豐

國
小
服
務
，
更
幸
運
的
是
結

識
另
一
半
吳
麗
雪
女
士
，
攜

手
共
度
一
生
。
他
於
國
小
執

教
之
餘
，
仍
不
忘
自
我
進
修

，
晚
間
就
讀
高
雄
師
範
大
學

教
育
系
夜
間
部
，
過
程
雖
然

辛
苦
，
日
子
卻
很
充
實
。
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輔
導

會
舉
辦
乙
等
教
育
行
政
特
考

，
楊
百
世
一
試
中
的
，
翌
年

更
考
取
「
臺
灣
省
督
學
科
長

班
」
，
使
其
在
教
育
界
跨
出

一
大
步
。
他
表
示
：
「
在
人

生
的
戰
場
中
，
每
個
人
都
要

有
明
確
的
奮
鬥
目
標
，
切
勿

眼
高
手
低
、
盲
目
躁
進
，
只

要
按
部
就
班
、
循
序
漸
進
，

自
然
會
水
到
渠
成
、
開
花
結

果
，
並
且
還
會
超
越
自
己
所

訂
定
的
目
標
。
」

基
於
對
擴
展
學
術
領

域
的
渴
望
，
楊
百
世
持
續
進

修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順
利
取
得

學
士
學
位
，
七
十
八
年
獲
得

高
師
大
教
育
研
究
所
碩
士
學

位
。
八
十
年
，
接
任
屏
東
縣

高
泰
國
中
校
長
，
八
十
一
年

考
上
高
雄
市
校
長
甄
試
，
同

年
奉
命
籌
辦
高
雄
市
正
興
國

中
，
並
榮
膺
首
任
校
長
。
八

十
九
年
獲
高
師
大
博
士
學
位

後
，
由
於
國
立
高
雄
餐
旅
大

學
前
校
長
李
福
登
的
知
遇
延

攬
，
他
先
後
擔
任
該
校
副
教

授
兼
主
任
秘
書
、
師
資
培
育

中
心
主
任
，
九
十
四
年
籌
備

高
雄
市
政
府
教
育
局
委
託
高

雄
餐
旅
大
學
經
營
的
餐
旅
國

中
，
並
兼
任
校
長
，
九
十
九

年
七
月
卸
任
校
長
職
務
後
，

專
任
他
首
創
的
高
雄
餐
旅
大

學
餐
旅
教
育
研
究
所
所
長
職

務
。

談
起
教
育
理
念
，
楊

百
世
相
信
，
「
努
力
不
一
定

有
好
的
成
果
，
但
是
要
有
好

的
成
果
，
絕
對
不
能
不
努
力

。
」
對
於
眼
前
的
一
切
榮
耀

，
他
歸
功
於
雙
親
的
教
誨
、

另
一
半
的
無
悔
支
持
，
以
及

一
路
上
照
護
提
攜
他
的
諸
多

長
官
及
朋
友
，
尤
其
是
輔
導

會
對
退
伍
軍
人
在
「
就
學
」

方
面
的
輔
導
服
務
。

回
首
來
時
路
，
他
心

中
除
了
感
動
、
感
恩
與
感
謝

外
，
也
期
許
未
來
能
繼
續
為

國
家
社
會
培
育
出
更
多
優
秀

的
人
才
。
楊
百
世
勤
奮
有
成

、
不
驕
矜
自
滿
且
樂
於
付
出

奉
獻
，
開
創
出
屬
於
自
己
的

一
片
天
，
實
為
榮
民
弟
兄
的

表
率
。

█ 資料提供：屏東縣榮服處

按部就班 水到渠成～楊百世
榮民學人

衛
生
署
疾
病
管
制
局
表
示
，

日
本
腦
炎
流
行
季
節
即
將
來
臨
，

依
據
衛
生
署
傳
染
病
防
治
會
預
防

接
種
組
（A

C
IP

）
決
議
，
提
供
民

眾
全
年
接
種
日
本
腦
炎
疫
苗
，
由

於
目
前
日
本
腦
炎
疫
苗
的
供
貨
及

交
貨
數
量
充
足
，
該
局
呼
籲
，
為

提
升
兒
童
的
免
疫
力
，
家
中
如
有

符
合
接
種
年
齡
的
幼
童
，
請
家
長

儘
速
帶
幼
童
前
往
衛
生
所
或
合
約

醫
院
診
所
完
成
接
種
，
確
保
幼
童

於
流
行
季
來
臨
前
獲
得
保
護
力
。

疾
管
局
表
示
，
臺
灣
歷
年
來

日
本
腦
炎
流
行
季
節
主
要
在
五
至

十
月
間
，
高
峰
期
常
發
生
在
六
到

七
月
，
疫
苗
接
種
是
預
防
日
本
腦

炎
最
有
效
的
方
法
，
現
行
幼
童
日

本
腦
炎
疫
苗
接
種
時
程
為
出
生
滿

十
五
個
月
接
種
第
一
劑
，
間
隔
二

週
接
種
第
二
劑
，
隔
年
接
種
第
三

劑
，
滿
五
歲
至
國
小
一
年
級
入
學

前
接
種
第
四
劑
，
請
家
長
儘
速
帶

幼
童
按
時
完
成
疫
苗
接
種
。

日
本
腦
炎
潛
伏
期
為
五
至
十

五
天
，
感
染
後
致
死
率
可
高
達
百

分
之
二
十
至
百
分
之
三
十
，
而
存

活
的
病
患
多
數
導
致
腦
炎
及
嚴
重

的
神
經
後
遺
症
。
豬
是
日
本
腦
炎

流
行
最
重
要
的
增
幅
動
物
，
日
本

腦
炎
病
毒
先
在
豬
體
內
大
量
繁
殖

，
病
毒
再
經
由
三
斑
家
蚊
為
主
的

病
媒
蚊
傳
染
給
人
類
，
三
斑
家
蚊
吸
血
高
峰

期
為
黃
昏
與
黎
明
時
分
，
呼
籲
民
眾
應
注
意

做
好
防
蚊
措
施
，
並
請
醫
師
提
高
警
覺
加
強

通
報
。民

眾
若
有
相
關
疑
問
，
可
至
該
局
全
球

資
訊
網
（h

ttp
://w
w
w
.cd
c.go
v.tw

）
查
詢
，

或
撥
打
國
內
免
付
費
疫
情
通
報
及
關
懷
專
線

1
9
2
2

洽
詢
。

         

（
資
料
來
源
：
疾
病
管
制
局
）

防疫快訊
防範日本腦炎 儘速接種疫苗

     同袍儲蓄會軍人儲蓄獎券第 349次中獎號碼單 
 

   開獎日期：中華民國102 年3月25日（自101年4月1日至102年3月21日止售出之儲券均適用） 
   領獎期限：自102年 4月1日起至儲蓄獎券到期後6個月內止。 

 第一特獎 
(獎別 A)   第 9970組 36846 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者一個， 

獨得新台幣參拾伍萬元整。 

第二特獎 
(獎別 B) 

第 9820組 第 9834組 第 9934組 第 9963組 第 9978組 第 9980組 
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陸萬元整。 88657 80854 73955 68093 59033 20846 

頭    獎 
(獎別 1) 31461 各組號碼相同者， 

每個各得新台幣捌佰元整。 

貳    獎 
(獎別 2) 57790 79936 各組號碼相同者， 

每個各得新台幣伍佰元整。 

參    獎 
(獎別 3) 

00531 05599 09977 20742 24442 各組號碼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壹佰貳拾元整。 29199 52404 68488 69967 92625 

附獎 
(獎別 9) 220 491 各組末三號相同者， 

每個各得新台幣壹拾柒元整。 
 

楊
百
世
所
長
（
左

）
偕
妻
出
遊
時
合
影
。

「薪福來敲門」 歡迎踴躍參加

（
臺
北
訊
）
臺
北
市
榮
服
處

為
增
加
榮
民
眷
就
業
機
會
，
訂
於

四
月
十
二
日
（
星
期
五
）
下
午
二

時
至
四
時
三
十
分
，
於
臺
北
市
勞

工
公
園
廣
場
（
大
同
區
承
德
路
三

段
二
八
七
號
）
舉
辦
「
薪
福
來
敲

門
」
就
業
博
覽
會
，
活
動
多
元
，

職
缺
豐
富
，
歡
迎
踴
躍
參
加
。

當
日
現
場
將
有
國
軍
北
部
地

區
人
才
招
募
中
心
提
供
招
募
人
才

諮
詢
，
臺
北
市
原
住
民
族
事
務
委

員
會
協
助
原
住
民
朋
友
面
試
求
職

，
臺
北
市
大
同
區
健
康
服
務
中
心

提
供
口
腔
癌
、
大
腸
直
腸
癌
免
費

篩
檢
，
及
新
陳
代
謝
推
廣
活
動
，

希
望
能
為
榮
民
眷
提
供
多
元
化
的

就
業
及
健
檢
服
務
。

臺北市
榮服處

新

竹

榮
服
處

就
學
宣
導 

鼓
勵
榮
民
進
修

花
蓮
縣

榮
服
處

花蓮縣榮服處副處長葉慶聰（前排

右五）與參加就學宣導說明會的榮民學

員合影。                   （歐冠洲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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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袍儲蓄會軍人儲蓄獎券第348次中獎號碼單 
開獎日期：中華民國102 年2月23日（自101年3月1日至102年2月21日止售出之儲券均適用） 
領獎期限：自102年3月1日起至儲蓄獎券到期後6個月內止。 

第一特獎 
(獎別A) 

     第9962組 39088 
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者一個， 

獨得新台幣參拾伍萬元整。 

第9823組 第9852組 第9875組 第9876組 第9912組 第9959組 第二特獎 
(獎別B) 59884 59246 05862 06853 37595 45815 

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者， 

每個各得新台幣陸萬元整。 

頭    獎 
(獎別1) 

13818 
各組號碼相同者， 

每個各得新台幣捌佰元整。 

貳    獎 
(獎別2) 

26042 53854 
各組號碼相同者， 

每個各得新台幣伍佰元整。 

05218 25094 32271 36132 41697 參    獎 
(獎別3) 51005 53150 79544 81304 95501 

各組號碼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壹佰貳拾元整。 

附 獎 
(獎別9) 037 370 

各組末三號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壹拾柒元整。 

說明：上列號碼如排印有誤。以同袍儲蓄會開獎紀錄為準，相關問題可電（02）2395-23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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